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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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实施。
　　第三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非机动车登记，应当遵循公开、公正、便民的原则。

第二章  登记
　　第一节 注册登记
　　第四条 在本市申请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应当是列入本市公布的《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的产品。电动自行车所有人任选交通支（大）队非机动车登记站（以下简称登记站）申请注册登记。（非机动车登记站办公地址附后）
　　第五条 办理时提交以下资料并交验车辆：
　　（一）登记申请表；
　　（二）电动自行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1．居民、军人（含武警）的身份证明，是公安机关核发的《居民身份证》或者《临时居民身份证》；
　　2．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身份证明，是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或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加盖单位公章的委托书和经办人的身份证明。
　　3．外国驻华使馆、领馆和外国驻华办事机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的身份证明，是该使馆、领馆或者该办事机构、代表机构出具的证明；
　　4．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的身份证明，是《港澳居民居住证》。未申领《港澳居民居住证》的，是其入境时所持有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者《港澳同胞回乡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和公安机关核发的居住、暂住证明；
　　5．台湾地区居民的身份证明，是《台湾居民居住证》。未申领《台湾居民居住证》的，是其所持有的公安机关核发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者外交部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和公安机关核发的居住、暂住证明；
　　6．华侨的身份证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公安机关核发的居住、暂住证明；
　　7．外国人的身份证明，是其入境时所持有的护照以及公安机关出具的住宿登记证明；
　　8．外国驻华使馆、领馆人员、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人员的身份证明，是外交部核发的有效身份证件。
　　（三）车辆整车合格证明；
　　（四）电动自行车来历凭证；
　　1．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其来历凭证是电动自行车销售发票；
　　2．电动自行车在注册前，经人民法院调解、裁定或者判决所有权转移的电动自行车，其来历凭证是人民法院出具的已经生效的《调解书》、《裁定书》或者《判决书》以及相应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3．国家机关统一采购并调拨到本市下属单位未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其来历凭证是购车发票和该部门出具的调拨证明；
　　4．继承、赠予、协议抵偿债务未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其来历凭证是继承、赠予、协议抵偿债务的相关文书和公证机关出具的《公证书》。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办理注册登记：
　　（一）电动自行车不符合国家相关技术标准的；
　　（二）电动自行车未列入本市公布的《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的；
　　（三）电动自行车所有人提交的证明无效的；
　　（四）电动自行车所有人提交的证明、凭证与车辆不符的；
　　（五）电动自行车来历证明被涂改或者来历证明记载的所有人与身份证明不符的；
　　（六）电动自行车被盗抢的；
　　（七）其他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情形的。
　　第二节 转移登记
　　第七条 已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车辆所有权发生转移的，应当任选交通支（大）队登记站申请转移登记。
[bookmark: _GoBack]　　第八条 电动自行车原所有人与现所有人双方到场提交以下资料并交验车辆：
　　（一）登记申请表；
　　（二）电动自行车原所有人和现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三）来历凭证或买卖双方签订协议书原件；
　　（四）电动自行车行驶证。
　　第三节 注销登记
第九条 已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申请注销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所有人任选交通支（大）队登记站提交登记申请表、身份证明并交回电动自行车号牌、行驶证。

第三章  其他规定
　　第十条 已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号牌或行驶证丢失、损坏的，电动自行车所有人任选交通支（大）队登记站提交登记申请表、所有人身份证明并交验车辆，申请补、换领电动自行车号牌或行驶证；属于换领电动自行车号牌或行驶证的，还需交回损坏的电动自行车号牌或行驶证。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除办理电动自行车转移登记外，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可以委托代理人代办登记业务，申请时需提交书面委托书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
　　第十二条 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核发号牌、行驶证不收取工本费；
　　第十三条 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应当在一个工作日内完成。
　　第十四条 申请电动自行车登记的，应当自购买之日起15日内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2018年11月1日前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应当在2019年4月30日前办理注册登记。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2018年11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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